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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

法律事務處

助理法律顧問

(經辦人：馮秀娟女士 )

馮女士：

《 20 01 年消防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多謝你對上述條例草案提供意見。隨函夾附政府對你所提事

項的 回應 ， 以供 備考 。 如有 任 何疑 問， 請 隨時 與本 信 代行 人 聯

絡。

保安局局長

(黃福來代行 )

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



立 法 會 C B ( 2 ) 2 8 3 3 / 0 1 - 0 2 ( 0 2 )號 文 件

政府就助理法律顧問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九日

所提事項的回應

第 4 條—建議的第 8 A 條

問題 ( a )

第 27 條訂明違反新訂的第 8A 條的制裁。經條例草案修訂的

第 27 條訂明， “任何人在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 [加斜體以作強調 ]抗
拒、阻撓或阻延成員行使本條例授予的權力或執行本條例委予的職

責，即屬犯罪… ”。因此，倘若任何人並不知悉問題的答案，或並
不管有所要求的文件，該人不會因沒有遵從第 8 A 條而須負上刑事

法律責任，因為“合理辯解＂的法定免責辯護對他適用。

問題 (b )和 ( c )

2 . 根據《刑事罪行條例》（第 20 0 章）第 3 6 條，任何人明知而
故意在聲明中，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的陳述，即屬犯罪。根據《刑

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 00 章 )第 73 條，任何人知道或相信某虛假文書
屬虛假，而使用該文書，意圖誘使其他人接受該文書為真文書，即

屬犯罪。

3 . 假如有證據證明任何人作出一項陳述或出示一份文件而明知其

有誤導成分，意圖抗拒、阻撓或阻延消防處人員調查火警成因，當

局會考慮根據新訂的第 27 條提出檢控。

問題 (d )

4 . 我 們 同 意 ，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亦 應 涵 蓋 任 何 人 根 據 新 訂 的 第

8A ( 2) ( f ) ( i i )條 所 要 求 提 供 的 資 料 。 視 乎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的 審 議 結
果，我們會考慮提出適當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在新訂的第 8A(3)
條清楚訂明這一點。

問題 ( e )

5 . 我們同意，第 8 A( 5 )條建議訂明的不得披露資料的責任亦應涵
蓋根據新訂的第 8 A( 2 ) ( g )條從取得或查閱的文件或其副本中獲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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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。視乎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結果，我們會考慮提出適當的委

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改善該條文。

第 4 條  —  建議的第 8B 條

6 . 基於以下原因，在日後的刑事審訊中使用強制取得的文件，指

證提交該等文件的人，看來不會侵害或違反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

國際公約》第十四條和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十和十一條要求公平審

訊下所保證被告人的不得被強迫自供或認罪的權利及假定無罪的權

利。換言之，不把第 8 B 條的應用範圍擴大至包括禁止在日後的刑

事審訊中使用強制取得的文件，並無牴觸《基本法》有關人權的條

文。

原因

7 . 新訂的第 8 A( 2 ) ( f )和 (g )條的作用在於要求有關人士，在即使就
消防人員的提問所作的答案或所出示的文件可能導致其入罪的情況

下，仍據實回答消防人員的問題及出示有關文件，藉以便利當局調

查火警成因。

8 . 不過，若有關問題的答案可能在刑事訴訟中導致陳述者入罪，

新訂的第 8 B 條禁止使用有關問題和強制獲取的答案。因此，該條

已可保障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十一 (二 ) (庚 )條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
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十四 (三 ) (庚 )條訂明的被告人的權利，即被告人
在法庭審判向他提出的刑事控罪時，不得被強迫自供或認罪。

9 . 條 例 草 案 並 無 條 文 禁 止 在 刑 事 訴 訟 中 接 納 根 據 新 訂 的 第

8 A ( 2) ( g )條提交的文件作為證據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接納強制提交的
文件作為證據，將受有關刑事訴訟的一般證據規則規管。不過，法

院具有剩餘酌情權將證據剔除，以確保審訊公正。

1 0 . 在日後的訴訟中使用強制取得的問題答案和使用強制提交的文

件 ， 兩 者 應 有 分 別 。 在 Sa un d e rs 訴 U ni t e d  Ki n gd o m  (199 6 )  23
E H RR 31 3 一案中，歐洲人權法院在判詞的第 6 9 段中指出：

“不過，免被強迫自供或認罪的權利的要旨，是尊重被告人保

持緘默的意願。在公約締約國和締約方及其他地方的法律制度

中，有一點廣為人知，就是這項權利並不引伸而適用於在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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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中，使用可能透過強制權力從被告人獲取但不涉及疑犯的

意願而獨立存在的材料，例如根據手令獲取的文件 [加斜體以

作強調 ]、供脫氧核糖核酸測試使用的血液、尿液樣本和身體

組織樣本。＂

1 1 . 在 H KS A R 訴 Le e  M in g  T e e  & An o t he r  [ 200 1] H K LR D  5 99 一案
中，香港終審法院在判詞的第 64 1 頁指出：

“必須緊記，該項特權的目的是尊重被告人保持緘默的意願，

從而確保被告人不會被強迫提供指證其罪行的證據。該項特權

並不適用於不涉及被告人的意願而獨立存在的證據 [加斜體以

作強調 ]。這項觀點在 Sau nd e rs 訴 Un i t ed  K in gd om ( 1 996 )  23
E H RR 31 3  一案的判詞第 69 段中得到明確確認。＂ 1

1 2 . 在加拿大 Br i t i sh  C o lum bi a  S e cu r i t i e s  Commi ss i on 訴 Branch
( 1 99 5 )  12 3  D LR  (4 th )  4 64 一案的判詞第 5 00 頁，就加拿大權利和
自由約章的公正審訊條文而言，法院的裁決如下：

“無須確立適用於審訊階段的任何額外保障，以便在傳召 [調

查 ]階段強制某人提交已存在的文件  … …  要求某人或公司某
人員提交文件的命令並不涉及 造證據的問題；該人或該人員

只是提交已存在的記錄的 ‘渠道 ’… …  因此，在日後的審訊中使
用這些證據不會影響訴訟的公正性＂。

1 3 . 因此，不把新訂的第 8 B 條的應用範圍擴大至禁止在日後的審

訊中使用強制得來的文件，看來不會違反《基本法》有關人權的條

文。

第 10 條  —  建議的第 25 條

1 4 . 《 20 02 年延展審議期限 (立法會 )條例》於本年四月通過後，立
法會可藉決議把 2 8 天的審議期限延展，由以往延展至該審議期限
屆滿後的下一次立法會會議日，修訂為該審議期限屆滿後的第二十

一天，如該日不是立法會會議日，則為二十一天後的首次立法會會

議日。就跨越兩次立法會會期的審議期限亦已作出適當安排。新安

排獲議員同意採納，旨在確保立法會有足夠時間履行審議附屬法例

的重要職能，特別是處理複雜或篇幅較長的附屬法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在 L e e  M i n g  Te e 一 案 的 訴 訟 中 ， 雙 方 同 意 “ 免 使 自 己 入 罪 的 特 權 並 不 得
用 以 保 護 這 些 [公 司 ]文 件 。 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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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就本條例草案而言 ，建議訂立的《消防（消除火警危險） 規

例》不算是一條複雜或冗長的附屬法例。規例主要訂明程序方面的

事宜，有部分是參照條例第 9 至 9 D 條制定，旨在更新有關條文。
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，議員在  “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議
決程序 ”中，會有足夠時間作出審議。如議員認為有需要，可以藉
決議提出修正。事實上，在現時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階段，我們

亦歡迎議員就建議的規例提出任何意見。

1 6 . 基於上述原因，我們認為無須改變根據主體條例第 2 5 條訂立
的制訂規例的方式，這方式已在維持效率和讓立法會充分審議兩者

之間，取得適當的平衡。

第 20 條  —  相應修訂

1 7 . 在第 21 及 2 2 條，我們同意在《公眾娛樂場所規例》 (第 1 7 2
章附屬法例 )和《消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條例》 (第 5 02 章 )中“消防裝
置或設備＂的建議定義 ( d )段中，在  “處所 ”  之後加入“或地方＂
等字眼。

雜項修訂

第 3 條：修訂條例第 2 條“消防裝置或設備＂的定義

1 8 . 為了改善表達方式，我們建議修訂英文本，刪除“ u nd er＂一
字，以“ m a nu f a c t u r e d ,  u s ed  o r  d es i gn ed  to  b e  u sed  f o r  t h e  pu r po s e
m e n t i on e d  in＂取代。中文本會作出相應的修訂。

第 4 條：新訂的第 8 A( f )條

1 9 . 我們認為中文本的現行草擬方式恰當。

第 4 條：新訂的第 8 B 條

2 0 . 我們同意刪除“但檢控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 00 章 )第 3 6 條
就該答案所訂的罪行的法律程序除外＂，代以“但就該答案而根據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00 章 )第 36 條所訂罪行所進行的法律程
序，則屬例外＂，從而改善中文本的表達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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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條：新訂的第 9 ( f )條

21 . 我 們 同 意 刪 除 “ 具 有 以 下 效 力 的 ＂ 等 字 ， 並 在 ( i )和 ( i i )節
“按＂一字前加上“規定＂兩字。至於英文本，我們建議作出相應

修訂，分別把 ( i )和 ( i i )節的“ t o  c lo s e＂和“ t o  p r oh ib i t＂改為“ t h a t
c l os es＂和“ t h a t  p r oh ib i t s＂。

22 . 至 於 新 訂 的 第 9 ( f ) ( i v )條 ， 為 求 一 致 ， 我 們 同 意 刪 除 “ 處
所＂，改為“任何處所內＂。至於“逃生途徑＂一詞，我們建議把

英文本中的“ an y m e a ns  o f  e s c ap e ”修訂為 “ t he  m ea ns  o f  e sc ap e ”。

第 10 條：新訂的第 25 條

2 3 . 在 (h b )段，我們同意刪除“飭令＂兩字，而在 ( i )和 ( v )節句首加
入“規定＂兩字，作為“ r eq u i r es＂一字的中譯。

24 . 一 如 在 新 訂 第 9 ( f )條 的 做 法 ， 我 們 建 議 把 ( h b ) ( v )和 ( h d )段 的
“ an y m e a ns  o f  e s c ap e＂改為“ t h e  m e an s  o f  e s c ap e＂。

2 5 . 在 (h i )段，我們不反對以“任何人＂取代“某人＂。

2 6 . 至於新訂的第 (2 )款，根據草擬法例的一貫做法，我們以“ m a y
n o t＂否定法例所給予的權利或權力。因此，“不得＂是“ m a y n o t ”
的適當譯法。其他法例亦有採用這個譯法，例如《高等法院規則》

(第 4 章附屬法例 )  第 12 號命令第 1 ( 1 )條規則和第 5 號命令第 6( 2 )
條規則、《保障投資者條例》 (第 335 章 )第 6 (5 )條、《立法會條
例》 (第 54 2 章 )第 48 (5 )和 (6 )條，以及《區域法院條例》 (第 5 4 7 章 )
第 29 ( 5 )和 ( 6 )條。

第 20、 21 和 2 2 條

2 7 . 我們建議提出與上文第 18 段相同的修訂。


